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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
同意公开

渝市监函〔2020〕209号

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第 1248号建议

办理情况的答复函

李鹏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规范大型商圈店招牌的建议》（第 1248号）

收悉，非常感谢您对市场监管工作的关注和建议。您在建议中对

店招牌事关民族文化自信的认识站位高，指出的目前大型商圈商

场店招牌问题客观中肯，提出的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、合理性。

经与市城市管理局、市商务委协办单位共同研究办理，现将办理

情况答复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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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关于店招牌管理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开展店招牌管理情况。正如您在建议中指出的，店招

牌不仅是商店和商品的招牌，是区别于其他店铺和商品的标识，

也是彰显品牌文化的招牌，更是展示城市形象、体现城市品质的

名片。正因为店招牌事关城市文化和城市品质，从市政府到相关

部门一直非常重视，把它纳入城市管理的重要内容。近年来，我

局与相关部门一起从法制建设、制度建设以及事中事后监管等方

面着手，对规范店招牌的设置和内容、用字等方面主要做了以下

工作：

一是制定店招牌管理的政府规章。2014年，在我局和市城市

管理局的推动下，我市出台政府规章《重庆市户外招牌管理办法》

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填补店招牌管理法律空白。《办法》解

决了店招牌管理的三大问题：1.明晰了店招牌的管理范围。《办

法》中明确规定户外招牌是指机关、团体、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

织及个体工商户为了经营服务或者自身形象需要，在拥有使用权

设施上设置的用于表示名称、标志的牌匾、灯箱、霓虹灯、字体

符号等各类设施。虽然《办法》对招牌的定义仅限于户外，但实

践中，市场监管部门对室内店招牌内容、用字的管理也参照该《办

法》执行。2.明确了管理职责。城市管理部门负责户外招牌设置

的监督管理，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企业、个体工商户户外招牌内容

的监督管理。规划、城乡建设、土地房屋、民政、语言文字等行

政管理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配合做好户外招牌管理工作。3.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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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了店招牌设置和内容、用字的基本要求。如企业、个体工商户

户外招牌原则上使用市场监管部门核定的名称（或者规范化简称）

或者固化的图案标志，同时根据商业活动实际，规定了企业、个

体工商户确有需要的可以将其主营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名称作为

户外招牌内容。其中还特别规定了户外招牌用字应当符合国家通

用语言文字管理规定，使用规范文字。这些规定都是市场监管部

门管理店招牌内容和用字的主要依据。

二是推动制定《重庆市户外招牌设置规范》（试行）。为把

《办法》的规定落到实处，我局和市城市管理局以及其他相关部

门一起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，推动制定了《重庆市户外招牌设置

规范》（试行），对户外店招牌设置和内容的具体技术性规范进

行了细化，为指导户外招牌设置和内容、用字提供依据。

三是强化店招牌内容、用字的事中事后监管。我局一直把店

招牌的监管纳入广告监管的重要内容，每年在重要时间节点、重

大活动前后都会开展对企业、个体工商户店招牌的集中整治，近

年来，纠正和拆除了“阿凡蹄风味烤猪蹄”、“猪头皇帝”、“小

和尚烧烤”、“虾鸡巴烧烤”等不良店招牌名称，及时消除不良

店招牌造成的社会影响。2019年为了迎接建国 70 周年大庆，我

局专门安排部署了对不良店招牌以及利用 70 周年大庆进行商业

炒作店招牌的专项整治，及时发现和纠正有违社会良好风尚、不

规范用字及其他含有违规内容的店招牌 12件/次。

（二）店招牌管理存在的问题。收到您的建议后，我局会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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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城区五大商圈所在区局开展了商圈和大型商场店招牌设置和内

容、用字的集中调研，与市城市管理局、市商务委进行了研究会

商，正如您在建议中指出的，目前店招牌管理还存在以下问题：

一是店招牌使用外文缺乏刚性约束。规范店招牌用字的《国

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只是对招牌用字作了应当使用规范汉字的原

则性规定，并没有对外国语言文字（简称外文）使用作出详细规

定。《办法》作为规范我市店招牌管理的重要依据，对店招牌的

用字也主要遵循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的规定，同样缺乏外文

使用的详细规定，对违反店招牌用字规定行为的处罚条款仅有警

告，对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的约束力不强，导致店招牌规范用字的

管理规定难以真正落地。

二是店招牌数量庞大监管还未到位。虽然我局与其他相关部

门近年来一直在采取措施加强对店招牌设置和内容、用字的监督

管理，但由于店招牌涉及的企业、个体工商户数量众多，仅主城

区就超过 80万，确实存在基层部门监管力不从心、难以监管到位

的情况。在监管力量和监管范围难以匹配的情况下，基层监管部

门往往更为注重不良内容店招牌的监管，而对店招牌用字监管则

失之于宽、失之于松、失之于软。

三是崇洋心态使冠洋名成为一种时尚。随着我市对外开放的

不断推进，外文在我市的使用日益增多，不论是经营者还是消费

者，一些年轻人对洋节、洋名情有独钟，虽然《办法》对店招牌

的内容和用字有明确规定，但落实情况却不尽人意。特别是企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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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体工商户经营的商品（或提供的服务）本身是国外品牌的，在

店招牌中大多使用的都是经营的商品（或提供的服务）名称或商

标的外文，如国外品牌“GUCCI”“GUESS”等。而一些原生的

国内品牌，为了与国际接轨，也偏好在店招牌中使用外文名称或

商标，如国内品牌“HEYTEA”（喜茶）、“I Do”（珠宝）等，

消费者也难以辨明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实际来源。

四是改变店招牌固有功能属性问题突出。店招牌是企业、个

体工商户用于与其他商业活动主体相区别的独有的名称或标志，

但很多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的店招牌已经不仅限于单一的名称

或标志，而是把它作为宣传商品或服务的户外广告载体，有的图

案花里胡哨、内容低俗已经成为影响城市形象的一大顽疾。

二、下一步工作

为了切实推动我市店招牌的规范设置和内容的提档升级，真

正使店招牌成为我市城市的“颜值”，针对存在的问题，根据您

的建议，结合调研情况，我局经与市城市管理局、市商务委共同

研究，拟从以下方面着手，进一步规范店招牌内容和用字。

（一）继续推动店招牌管理法制建设。在国家有关语言文字

的法律规范修订前，会同市城市管理局向市政府提出立法修改建

议，力争把《办法》列入立法修订项目，将店招牌的空间适用范

围从户外延伸到室内，同时对招牌内容提出修改建议，特别是要

增加外文在店招牌中的使用规定和相应罚则，规范店招牌的内容

和用字，解决店招牌管理执法依据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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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推动《重庆市户外招牌设置规范》（试行）的修改完

善。梳理总结《办法》实施以来存在的问题，会同市城市管理局

及其他相关部门对《重庆市户外招牌设置规范》（试行）进行进

一步的修改完善，细化充实《办法》中关于店招牌内容、用字的

规定，特别是要增加使用外文的情形、使用外文应同时标注中文

字符要求、中文字符标注的版面规定等内容，规范店招牌的外文

使用，指导和规范店招牌的设置和内容、用字。

（三）落实店招牌设置内容的主体责任。根据《办法》和《重

庆市户外招牌设置规范》（试行）要求，把店招牌设置的基本要

求和店招牌内容、用字的相关规定进行梳理归纳，通过注册登记

窗口，直接发放到企业、个体工商户手上，对新开办企业、个体

工商户店招牌设置和内容、用字进行指导提示，切实增强企业、

个体工商户主体责任，实现监管前移，从源头规范店招牌内容、

用字。

（四）开展对重点区域店招牌的专项清理整治。在疫情防控

结束后，以主城区五大商圈为重点，用一个月时间，开展对店招

牌内容、用字的专项清理整治，分门别类进行规范。重点整治规

范以下内容：一是店招牌名称与注册登记不符或者含有不良内容。

对店招牌内容为企业、个体工商户名称或简称的，核对是否与市

场监管部门注册登记的名称或备案的简称一致。店招牌使用的名

称或简称未经注册登记或备案，含有涉及宗教、民族以及违背社

会公序良俗的内容或用字不规范的，依法予以查处或纠正。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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店招牌商品名称和商标的外文使用不规范问题。对店招牌仅使用

外文，但使用的文字与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经营的商品（或提供的

服务）名称或注册商标一致的，在国家和我市均未对外文使用作

出细化规定，同时《办法》也规定可以把经营商品或者提供服务

的名称作为店招牌内容使用的现实情况下，从支持企业、个体工

商户复工复产、减轻疫情影响角度，在外文使用规定或《办法》

修订前可以继续使用，但同时告知并提示企业、个体工商户要使

用中文译注，逐步进行规范。对店招牌仅使用外文，但使用的文

字与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经营的商品（或提供的服务）名称或注册

商标不一致，或者使用的外文商标未注册的，依法责令限期改正，

据不改正的，依法予以警告。三是店招牌汉字使用不规范问题。

对使用中文作为店招牌用字的，重点检查是否符合国家通用语言

文字管理规定使用规范汉字，对违规使用错别字、废止的异形体、

简化字和印刷字形以及其他不规范语言文字的店招牌，依法责令

限期改正。四是擅自改变店招牌使用功能。对改变店招牌功能属

性把其作为户外广告载体对经营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进行宣传的，

检查广告内容是否违反广告管理相关法律法规，广告使用的文字

是否符合规定等。对广告内容违法或广告用字违反规定的，依法

予以查处并通报城市管理部门对违法设置的广告载体采取措施；

对广告内容和广告用字均不违反规定的，通报城市管理部门对违

法设置的广告载体采取措施。

（五）强化店招牌事中事后监管。一是纳入“双随机、一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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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”抽查范围。落实国务院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推动把店招牌

内容、用字纳入“双随机 一公开”抽查事项，重点抽查企业、个

体工商户把名称作为店招牌内容的是否符合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

规定》使用核定的名称或简称要求，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的店招牌

内容、是否符合《办法》规定。对抽查发现企业、个体工商户店

招牌不符合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》或《办法》规定的，依法

采取相应监管措施予以纠正。二是加强属地监管。坚持把店招牌

作为市场监管部门属地监管的重点，把监管职责落实到基层所、

监管片区、监管干部，确保监督管理到位。监管中既要突出重点，

又要逐户清查，不留死角，及时发现、及时处置，对需要纠正整

改的店招牌建立台账，逐户跟踪落实整改情况。

（六）强化部门沟通协作。店招牌管理主体主要涉及城市管

理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，城市管理部门要落实好户外店招牌设置

方案备案管理措施，帮助企业、个体工商户提前掌握了解户外店

招牌的设置规范和内容、用字要求，将收到的户外店招牌设置方

案及时通报同级市场监管部门。对店招牌内容、用字不符合规定

的，市场监管部门要及时反馈城市管理部门暂缓备案，并告知企

业、个体工商户对店招牌内容、用字进行修改，避免店招牌制作

不规范造成经济损失。

（七）推动店招牌管理的社会共治。店招牌涉及面广，我局

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正面宣传力度，引导企业、个体工商户在店

招牌中规范使用语言文字，接受社会各界的广泛监督。同时督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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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业店铺物业、商场业主以及公共场所管理者落实管理责任，共

同参与店招牌的规范管理，努力实现店招牌管理的社会共治。

此答复函已经唐英瑜局长审签。对以上答复您有什么意见，

请通过填写回执及时反馈市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。再次感谢您对

市场监管工作的关心和理解，也恳请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帮助

和支持。

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0年 4月 9日

联 系 人：王玉梅

联系电话：63711005

邮政编码：4011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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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0年 4月 9日印发


